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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保监发[2009]35号   
关于印发《关于加强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和
机构负责人管理的指导意见》的通知
各保险公司省级分公司、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、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、紫金财产保险浙江省分公司（筹）,各保险行业协会：

为加强保险公司分支机构设立的合规性、科学性和有效性，引导机构负责人合理、有序流动，根据《保险法》、《保险公司管理规定》及《中国保监会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我局研究制订了《关于加强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和机构负责人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执行中遇有问题，请及时向浙江保监局报告。

二〇〇九年十月二十九日

关于加强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和

机构负责人管理的指导意见

第一章  总 则
第一条  为加强浙江省（不含宁波）保险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分支机构设立的合规性、科学性和有效性，引导机构负责人合理、有序流动，根据《保险法》、《保险公司管理规定》和《中国保监会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程》等法律规定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意见。
第二条  本意见所称公司分支机构是指保险营业性机构，包括中心支公司、支公司、营业部、营销服务部。

本意见所称机构负责人是指《保险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》中的高管人员以及支公司和营业部副经理，营销服务部经理、副经理。
第三条  公司开设新机构（含机构升格）应符合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选址：营业场所应选择当地主要街道的临街商业用房，尽可能选择当地政府机构、金融网点集中区，周围无低俗营业活动场所。应确保营业场所相对稳定，连续使用时间原则上应不少于3年。

（二）面积：1.产险公司营业场所不应低于以下标准：支公司300平方米，营业部、营销服务部100平方米（公司自购房产和专为农险服务的营销服务部可适当放宽条件）；2.寿险公司营业场所不应低于以下标准：支公司500平方米，营业部、营销服务部150平方米。

（三）装修及硬件配置：省公司对全省机构按统一标准进行装修和配置，并在营业场所显著位置张贴保监局和行业协会要求的服务信息，标注客户咨询和投诉热线电话。

（四）产能（只针对产险公司）：营销服务部年保费收入不低于80万元，营业部和支公司年保费收入不低于200万元。

（五）人员：营销服务部至少应配备负责人和内勤各1名。支公司和营业部负责人应有大专以上学历、3年以上经济工作经验；营销服务部负责人应具有大专以上学历、3年以上保险从业工作经验。
分支机构迁址，应符合上述（一）、（二）、（三）项条件。
第四条  公司开设分支机构应遵守《浙江省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市场准入规划管理暂行办法》，并按以下原则申报：

（一）新开业的省级分公司，当年允许申报1家三级机构和3家四级机构。
（二）开业满1年未满2年的省级分公司，1年内允许申报2家三级机构和8家四级机构。
（三）开业满2年未满3年的省级分公司，1年内允许申报3家三级机构和13家四级机构。
（四）开业满3年的省级分公司，申报机构不受数量限制。

第五条  保险公司申请设立分支机构，申请人最近2年内无受金融监管机构重大行政处罚的记录，不存在因涉嫌重大违法行为正在受到中国保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，同时已设立的其他分支机构最近6个月内无受重大保险行政处罚的记录。

第六条  保监局在接到公司设立机构申请之后，将听取其他市场主体对该省分公司市场行为的评价和反映，并组织对该省分公司进行内控专项调查。

第七条  禁止公司通过设立异地远程出单点违规变相设立机构。 

第八条  公司有频繁撤销分支机构和变更机构营业场所的情形的，我局将严格控制其分支机构的设立和变更，并视情节轻重进行监管谈话，要求限期整改。

第九条  下列机构负责人的流动将列入保监局重点监管范围：

（一）公司正在接受保监局或其他行政机关检查、调查尚未结束的；

（二）离上次流动时间不到2年的；

（三）1年内流动超过2次的；

（四）未取得公司离任审计报告（限于机构主要负责人）或审计报告（包括离任审计和其他专项审计）显示个人存在重大问题的；

（五）在职期间未尽到管理职责，致使公司产生重大违规问题，在业内产生不良影响的；

（六）对监管工作不支持、不配合，影响监管工作正常开展的，或对提出的监管要求、监管措施不重视、不积极、不落实的。

第十条  各公司应加强对机构负责人违规违纪和处理信息报送工作，并按季度填报机构负责人违规违纪及处理结果情况表，该信息将录入我局高管诚信档案库，作为高管审核重要依据。
第十一条  公司不按监管规定擅自设立机构或变相设立机构、擅自任用或录用人员不当的，依法追究上级公司管控责任。
第十二条   本意见自2009年11月1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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